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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勞動篇 

法規 

衛生福利部令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0 日 

部授家字第 1050700220 號 

修正「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蔣丙煌 

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社會工作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格。 
二、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三、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 
四、 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社會行政職系考

試及格，並具一年以上社會工作相關工作經驗。 
第十五條之一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院長（主任）及副院長（副主任）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醫療、復健、護理、教育、心理等相關科系、所

（組）畢業，並具二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構）或身心障礙社區服務工作經

驗。 
二、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一百六十小時，並具二年以上

社會福利機關（構）或身心障礙社區服務工作經驗；服務住宿機構者應具四

年以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 
三、 高中（職）以上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人員培訓三百二十小時，並具四年以

上社會福利機關（構）工作經驗；服務住宿機構者應具六年以上住宿機構社

會工作人員、護理人員、教保員或訓練員服務工作經驗。 
第十五條之二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第六條第一項所定工作人員除符合第三條

至第五條規定外，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 護理人員：經護理人員考試及格，並領有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證

書或護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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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人員：高中（職）畢業，並具相關工作經驗。 
三、相關專業人員：應具備相關專業資格。 

第 十六 條  第三條至第七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一所稱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

程，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 
第 十九 條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依相關法規取得身心障礙福

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者，得於原職繼續服務至離職、調職或轉任為止。 
   第三條所定社會工作人員，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依第

三條第三款資格服務於身心障礙福利團體、機關（構），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不

具社工師應考資格者，得於原職繼續服務至離職、調職或轉任為止。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衛生福利部令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30 日 

部授家字第 1050700223 號 

修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部分條文。 
附修正「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部分條文 

部  長 蔣丙煌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六 條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應置院長（主任）一名，綜理機構業務，必要時得置副院長

（副主任）協助；並依其類型置下列工作人員： 
一、行政人員：負責有關行政等相關事宜，得由相關人員兼任。 
二、社會工作人員：負責有關社會工作等相關事宜。 
三、護理人員：負責有關護理業務事宜。 
四、教保員及訓練員：負責訓練及照顧工作。 
五、生活服務員：負責有關生活照顧等相關事宜。 
六、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全職或兼職專業人員。 

   前項所定機構院長（主任）、副院長（副主任）及第二款至第五款所定人員，除

本標準另有規定外，應為專任。第六款所定人員，得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 


